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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翟紹唐改革建議隔靴搔癢：     
監警會「三無」「兩缺」難成大器          應落實全程監督平行取證
翟紹唐改革建議並不深刻

在監警會正式成為法定機構之際，香港人權監察批評這次轉變只是換湯不換藥：監警會的調查權、定案權及懲處權依然『三無』，運作上仍舊過度依賴警方的調查報告，忽略平行取證，人手和資訊亦「兩缺」。就監警會主席翟紹唐所述連串研究中的改革建議，人權監察批評該等建議多屬支節，認為監警會不應再隔靴搔癢，要增強人手和尋求平行取證等更深刻的改革。

隔靴搔癢　無牙老虎

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啓批評：監警會轉為法定機構後，在權力上仍然是『三無』。警隊內的投訴課仍舊包辦調查定案，投訴難以得到公正的處理，全無獨立性和公信力，未有改變『警察查警察』的制度本質。監警會的監察工作，受制於人手和資料『兩缺』，忽略平行取證，過度依賴警方調查報告中的破綻，性質過度隔靴搔癢，未能脫離隔山打牛運作模式。
他認為：「監警會如果不解決『兩缺』和『三無』的問題，無論監警會成員和職員努力工作，也難以有效地追究和減少警方濫權，只能做一隻『法定的無牙老虎』，甚至淪落為一隻『紙老虎』。」
人手問題限制運作模式

監警會的人手問題，嚴重地限制了它的運作模式，包括過分依賴警方調查，並無在警方調查投訴過程中進行貼近的並行取證，面見所有嚴重投訴的投訴人，並且委派有足夠專業訓導的人員，觀察警隊向任何警員取證的每次會晤，作較全程的監督，核實警方調查時有否偷工減料和其他不當的地方。因此，監警會操作上，成員和員工極為依賴警方調查報告上顯露的破綻，去提問和跟進個案，難以消除隔山打牛的弊病。

監警會的正副主席和委員均是業餘性質，而整個職員編制為廿八人，負責審核個案四組共八人（較前增加了一組共兩人），即使加上法律顧問及正副秘書長各一人，真正處理個案工作的全職人員僅為十一人，因此很難去細緻覆核每個個案，更難以做到依賴獨立會見其他證人和尋找進一步的資料，去覆核個案。
人權監察建議監警會爭取增聘人手及設立全職的正副主席甚至委員，改變現時的運作模式，轉而作並行取證和更深入的覆檢。

資料設限　難以行使減少投訴職能
人權監察認為若警方只提供須滙報個案的資料予監警會，定會削弱監警會就警方的不當行為提出建議以減少投訴的職能。監警會有職權和責任減少投訴，尤其找出警隊工作常規或程序中的缺失或不足之處，藉以減少投訴。警隊同僚舉報，沒有投訴人但經內部或其他途徑揭發的的違規或濫權行為，以及警方與投訴人洽議和解的個案，以及律政司給予警方的法律意見，過往警方都不與監警會合作，往往都不予提供，又或縱使罕有地有所透露，亦不詳盡。
人權監察促請警方向監警會提供詳盡的資料等予監警會。監警會亦應根據其法定職權所需，向警方力爭，必要時爭取以特首命令形式落實。若然個案資料基於嚴格的理由需要保密而未能向監警會所有委員及審核相關的人員公開，監警會正副主席、法律顧問及秘書處指定要員亦應有權接觸及覆檢該等資料，以判斷理由是否成立，以及方便監警會向警方作出建議。
基本改革　樂見其成

是次監警會研究的改革建議，除爭取投訴警察課在調查被投訴警員時全面引入錄影口供一項，可能會令投訴警察課和被投訴者串供增加難度外，其他諸如定期去信投訴的市民交代調查進展、將監警會內部會議與警方共同會議分開舉行、盡量開放警方共同會議予公眾旁聽，以及聯同警方定時與傳媒會面等，都只是一些較為皮毛的基本改革，本屬理所當然。人權監察感謝其努力之餘樂見其成，但相信警方和政府連這些理所當然的要求也不會接受。

長遠要解決『三無』
長遠而言，成為法定機構後的監警會亦應就其運作的權限作檢討，爭取調查權、定案權及懲處權。
